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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至 10 時 50 分 

地點：本校致宏樓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郭添財主任委員 

紀錄：王淑英 

出（列）席人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提案單位代表，詳如簽到表（p.2）。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與建議（略） 

參、提案討論： 

一、 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審議案。(p.3) 

          決議：本案退回，建請提案單位與相關單位充分研擬草案內容，並完成相關行政

程序後，再送法規會審議。 

二、 本校「系(學程)、所退場處理辦法」修正案。(p.4) 

決議：修正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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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提案日期：民國103年09月18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一案（由秘書室填寫）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審議案。 

說明 

因應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

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爰新訂定組織下相關業

務法規條文，具體訂定內容請參見草案(如附件)。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其他：建請提案單位與相關單位充分研擬草案內容，並完成相關行

政程序後，再送法規會審議。 

備考 

1、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

文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2、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3、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huying@tsu.edu.tw)彙整陳核。 

  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排入本學期第 2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單位及一級主管                                          其他：本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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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人事室 提案日期：民國103年09月18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二案（由秘書室填寫）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系(學程)、所退場處理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為因應少子化之衝擊，重新修訂本辦法。 

二、增訂由教務處依程序辦理減招或停招退場作業。 

三、相關修訂條文請詳閱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辦法 如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

文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huying@tsu.edu.tw)彙整陳核。 

  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排入本學期第 2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排入本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單位及一級主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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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系（學程）、所退場處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6 年 6 月 27 日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7 月 13 日董事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99 年 11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法規名稱 法規現行名稱 說明 

台灣首府大學教學單位縮編及退場處理

辦法 

台灣首府大學系（學程）、所退場處理

辦法 

1.修正法規名

稱。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因應校務需要，實施教學單

位縮編及退場，並使教師遷

調、改聘或資遣有所依據，特

訂定「台灣首府大學教學單位

縮編及退場處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因應校務需要，實施系（學

程）、所調整、退場，並使教

師遷調、改聘或資遣有所依

據，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系

（學程）、所退場處理辦法。 

1.為因應少子

化之衝擊，重

新修訂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教學單位包含系(學

位學程)、所、通識教育中心及

體育室。 

 1.增訂第一條教

學單位之範

疇。 

法

規

會

修

正

版

本 

第三條  各系（學位學程）、所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由教務處

依程序辦理減招或停招退

場作業： 

        一、各系（學位學程）、所

招收新生註冊人數未

達百分之七十者，得

予減招；連續二年減

招或當年度新生註冊

人數未達二分之ㄧ，

得予停招。 

        二、各系(學位學程)當年

度全系(學位學程)註

冊總人數未達總核定

名額之百分之六十

者，得予停招。 

        三、系(學位學程)、所評

鑑未通過或經追蹤評

鑑仍未獲通過者之班

制，該班制得予以停

招。 

        四、任一系（學位學程）、

所停止招生，直至自

然減班後，即自動退

場並廢止該系（學位

學程）、所。 

第二條  各系（學程）、所招生有下列

情形者，應即辦理減招、停

招或退場： 

 一、各系（學程）、所招收新

生班級報到人數，當年

度報到人數未達二分之

ㄧ以上者，予以減招；

連續二年招生報到人數

未達二分之ㄧ，予以停

招；當年度招生報到人

數未達三分之ㄧ以上

者，予以停招。 

 

 

 

 

 

         二、任一系（學程）、所停

止招生，直至自然減班

後，即自動退場並廢止

該系（學程）、所。 

1.增訂由教務處

依程序辦理減

招或停招退場

作業。 

 

2.依校務發展需

要，修訂減招

等相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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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提

案

版

本 

第三條  各系（學位學程）、所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由教務處

依程序辦理減招或停招退

場作業： 

        一、各系（學位學程）、所

招收新生註冊人數未

達百分之七十者，得

予減招；連續二年減

招或當年度新生註冊

人數未達二分之ㄧ，

得予停招。 

        二、各系(學位學程)當年

度全系(學位學程)註

冊總人數未達總核定

名額之百分之六十

者，得予停招。 

        三、系(學位學程)、所評

鑑未通過或經追蹤評

鑑仍未獲通過者，該

班制得予以停招。 

        四、任一系（學位學程）、

所停止招生，直至自

然減班後，即自動退

場並廢止該系（學位

學程）、所。 

第四條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於全校

當年度註冊總人數未達教育

部核定名額之半數時，教務處

應計算出全校適當之生師

比，並函請通識教育中心、體

育室提報超額之專任教師。 

 1.增訂有關通識

中心及體育室

之超額教師計

算之規定。 

第五條  依前二條規定所生之超額專

任教師，經審查通過具有本校

教學及特色發展所需之第二

專長者，得申請轉任相關系所

專任教師。審查項目、程序及

方法由教務處另定之。 

        超額專任教師未能通過申請

轉任相關系所專任教師之審

查，經依「台灣首府大學教師

安置辦法」辦理輔導遷調未成

功者，應依同法第七條規定辦

理退休、資遣或離職。 

第三條  超額之專任教師具有第二專

長者，調整至第二專長相關

系（學程）、所授課；若無相

關系（學程）、所可資調整或

無相關課程可資授課或授課

不足者，符合退休條件者應

予辦理退休，符合資遣條件

者予以資遣。 

1.修訂超額專任

教師轉任之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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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停招退場之系（學位學程）、

所職工，符合退休條件者應予

辦理退休，符合資遣條件者予

以資遣；其為約聘僱者依勞動

基準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第四條  奉核定退場之系（學程）、所

職工，符合退休條件者應予

辦理退休，符合資遣條件者

予以資遣。 

1.修訂停招退場

之教學單位職

工之離退規

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審議通過後施行。 

1.修正法規最末

條體例。 

 

 

台灣首府大學系（學程）、所退場處理辦法(法規原文) 
 

96 年 6 月 27 日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7 月 13 日董事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99 年 11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校務需要，實施系（學程）、所調整、退場，並使教師遷調、改聘或資遣有

所依據，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系（學程）、所退場處理辦法。 

第二條  各系（學程）、所招生有下列情形者，應即辦理減招、停招或退場： 

  一、各系（學程）、所招收新生班級報到人數，當年度報到人數未達二分之ㄧ以上

者，予以減招；連續二年招生報到人數未達二分之ㄧ，予以停招；當年度招

生報到人數未達三分之ㄧ以上者，予以停招。 

  二、任一系（學程）、所停止招生，直至自然減班後，即自動退場並廢止該系（學

程）、所。 

第三條  超額之專任教師具有第二專長者，調整至第二專長相關系（學程）、所授課；若無

相關系（學程）、所可資調整或無相關課程可資授課或授課不足者，符合退休條件

者應予辦理退休，符合資遣條件者予以資遣。 

第四條  奉核定退場之系（學程）、所職工，符合退休條件者應予辦理退休，符合資遣條件

者予以資遣。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